
元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职责边界清单目录

序号 管理事项 牵头部门 涉及部门 备注

1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委统一

战线工作部、县卫生健康局、各乡镇

2 营业性演出经济机构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行政审批局、各乡镇

3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4 旅行社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

5 旅游饭店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卫生健康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

大队

6 旅游景区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县应急管

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公安局

7 文物保护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各乡镇

8 娱乐场所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各乡镇



元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职责边界清单

序号 管理事项 涉及部门 职责分工 相关依据 备注

1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

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

责任；牵头组织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工

作；负责对组织“不合理低价游”、强迫

和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同等违法违

规行为的监管和查处；联合相关部门组织

査处“黑社”、“黑导”等非法经营行为；

主动配合参与打击涉及旅游行业的“黑

车”、“黑店”等非法经营行为；负责对

旅游演出、娱乐场所文化经营活动等方面

的投诉处理和案件查处等；负责对涉及其

他职能部门职责的投诉及案件进行转办；

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有关事项进行

统筹协调，负责旅游业的指导、管理、监

督和服务工作。

1.《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2.《旅行社条例》

3.《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4.《旅游行政处罚办法》

5.《河北省旅游条例》

6.《石家庄市旅游业管理办法》

7.《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石家庄

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的通知》（石政

规〔2018〕19 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10.《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
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6〕5
号）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负责对旅游市场中的虚假广告和产品

质量等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旅游市场价格

行为监管，査处旅游行业经营者不执行政

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

欺诈宰客、低价倾销。收集达成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线索，上报

省市局研判；依法对旅游场所大型游乐设

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对涉及特种设备安全的投诉举报及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调査处理等；负责对旅游餐饮

服务单位的食品卫生安全实施监管；负责

旅游景区景点、游客集散中心、旅游相关

场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投诉处理、案

件查处工作；负责对旅游景区景点餐饮服

务单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隐患进行整

治。负责旅游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等。

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景区门票及景区

内交通工具等另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

县公安局

负责旅游经营单位的治安管理；依法严厉

打击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站点等侵害旅

游者权益的违法犯罪团伙，及时査处强迫

消费、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等。；负

责依法严厉打击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站

点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违法犯罪团伙，及

时查处强迫消费、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

为等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道路、水路运输市场监管，依法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对交通运输部门在管

养公路沿线范围内依法设置的景区、景点

指示牌被遮挡的投诉处理等；结合旅游业



发展需要，合理布局交通线路、公共交通

服务设施，把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纳入公共

交通系统。

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民宗

局）

负责宗教旅游场所市场秩序的监督管理，

规范宗教旅游场所燃香活动。

县卫生健康局

负责依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

实施办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对旅游经营单位的公共场所及公共场所内

部的从业人员卫生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执

法。

各乡镇

负责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重点监督未到文

化旅游部门备案的景区（点），明确各旅

游经营者主体责任。按照职责范围做好主

要道路沿线及通往旅游景区（点）的所有

道路两侧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和绿化美化工

作；配合相关部门整顿、规范本辖区的旅

游市场秩序；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涉及旅游

安全、消防、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方面

监督，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2 营业性演出经济机构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负责营业性演出监督管理工作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2.《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河北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
法》

县公安局
负责大型群众性活动范畴的营业性演出的

安全许可和安全监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对营业性演出广告内容存在误导、欺

骗公众或者含有其他违法内容的行为予以

查处



县行政审批局
负责演出经纪机构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性

活动批准。

各乡镇

负责对管辖范围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

活动和非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擅自举办演

出、擅自举办募捐义演或者其他公益性演

出依法行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

查权。

3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监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负责营业性演出监督管理工作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

2.《石家庄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管（审批）
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石政函
（2019）96 号）

县公安局

负责监督、检查、指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的

监督管理，按照消防安全“三级管理”要

求，对公安机关监管范围内的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营业单位实施消防监督管

理，对违反消防安全管理的行为，依法予

以处罚。

县应急管理局

负责指导、协调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监督、

检查，指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

单位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对违反消防安

全管理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县消防救援大队
发挥综合监管职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

监督检查相关场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4 旅行社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负责行政区域内旅行社的监督管理；负责

旅行社经营业务范围、经营行为、管理制

度、旅游合同、服务质量、旅游安全、财

务账簿等情况的监督检査；依法对旅行社

1.《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2.《旅行社条例》
3.《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4.《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接收旅行社报送经

营和财务等统计资料。

6.《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2 号）
7.《旅游汽车服务质量标准》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对旅行社向旅游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含

有虚假内容或者作虚假广告的、以低于旅

游成本的报价招来游客等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依法给予处罚。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对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道路客运经营的旅游包车等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负责对客运包车未持有效包车客

运标志牌进行经营的，不按照包车客运标

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的，线路两端均不在

车籍所在地的，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

的，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旅客乘车的行为

进行处罚。

5 旅游饭店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按照国家标准负责对旅游饭店实行星级评

定和星级复核的组织协调和推荐工作，并

建立规范的动态管理和市场退出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3.《河北省旅游条例》
4.《<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4308-2010）实施办法》（旅监
管发〔2010〕234 号）
5.《石家庄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
管责任清单》（石安委〔2021）7 号）
6.《石家庄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管（审批）
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石政函〔2019〕96 号）

县卫生健康局
负责旅游饭店公共场所及内部从业人员卫

生违法行为的监督执法。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旅游饭店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负责旅

游餐饮服务单位的食品卫生安全监管。

县应急管理局
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

县公安局
负责对旅游饭店经营单位的治安进行监督

管理。按照消防安全“三级管理”要求，



对公安机关监管范围内的场所、经营单位

实施消防监督管理，对违反消防安全管理

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县消防救援大队
发挥综合监管职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

监督检查相关场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6 旅游景区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承担旅游景区（点）推荐、初审工作；负

责旅游景区（点）评定、复核工作；对旅

游景区开放、价格和流量控制、应急预案

进行指导。

1.《中国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2.《中国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8.《河北省定价目录》
9.《石家庄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
管责任清单》（石安委〔2021）7 号）
10.《石家庄市负有安全生产监管（审
批）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石政函〔2019〕96 号）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旅游景区内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

道等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景区门票及景区

内交通运输价格进行定价。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负责组织和协调开展本行政区域内各级各

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日常监管。

县应急管理局
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做好旅游景区

安全生产工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监督、指导旅游景区地质灾害监测和

防治工作。

县消防救援大队
发挥综合监管职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

监督检査相关场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县公安局

负责旅游景区的治安监管，按照消防安全

“三级管理”要求，对公安机关监管范围

内的场所、经营单位实施消防监管，对违

反消防安全管理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7 文物保护监督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全县文物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文化遗产的

管理和保护，指导和管理文物、博物馆事

业，组织指导文物的保护抢救、考古发掘

和开发利用工作；负责文物行政执法工作；

承担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

县公安局

对文物保护单位防盗设施建设进行指导；

负责依法打击文物盗窃、盗掘、走私和隐

匿等犯罪行为。按照消防安全“三级管理”

要求，对公安机关监管范围内的场所、经

营单位实施消防监督管理，对违反消防安

全管理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县消防救援大队
发挥综合监管职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

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法对擅自从事文物商业经营活动和文物

机构违法经营活动进行查处。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会同文物行政部门

确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级别，在征得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

负责对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

工程及设计方案进行审批和监督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元氏县分局

负责对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或者

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

其环境的设施的，或者对已有的污染文物

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未在规定的期限



内完成治理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给予处罚。

各乡镇
负责对违反文物保护管理规定的行为依法

行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权。

8 娱乐场所管理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负责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监管，依法查处擅

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行为。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2.《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

县公安局

负责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对监管范围内的

娱乐场所实施消防监管，对违反消防安全

管理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公安部门在

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现擅自从事娱

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予以取缔。

县应急管理局

指导、协调县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对娱乐场

所实施消防监督管理，对违反消防安全管

理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各乡镇

负责查处娱乐场所违反规定使用童工（不

满 16周岁）的违法行为，负责对管辖范围

内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和歌舞娱乐

场所、游艺娱乐场、娱乐场所违反规定依

法行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权。


